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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述： 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严厉查处⾼等学校学位论⽂买卖、代写⾏为的通知》。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厉查处⾼等学校学位论⽂

买卖、代写⾏为的通知

教督厅函〔2018〕6号

各省、⾃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部⻔（单位）教育司（局），部属各⾼等

学校：

　　近年来，在各级教育⾏政部⻔、学位授予单位和指导教师的共同努⼒下，学位论⽂作假⾏为得到有效遏制，⼈

才培养质量得到明显提升。但由于部分学位授予单位在学⻛建设、学术诚信养成、学位论⽂审查等⽅⾯还存在薄弱

环节，学位论⽂买卖、代写⾏为仍时有发⽣，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为进⼀步规范学位论⽂管理，加强学术诚信建

设，提⾼⼈才培养质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切实提⾼认识。学位论⽂是实现⼈才培养⽬标的重要环节，是进⾏科学研究训练的重要途径，是学⽣毕

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各省级教育⾏政部⻔和学位授予单位要⾼度重视，充分认识严厉查处学位论⽂买

卖、代写⾏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步增强责任意识，健全制度机制，强化学⻛建设，严格论⽂审查，严厉查处

学位论⽂买卖、代写等作假⾏为。

　　⼆、完善⼯作机制。各省级教育⾏政部⻔要加强与当地⽹信、市场监管、公安等有关部⻔在信息沟通、专项

整治等⽅⾯的协调配合，对发现的涉及学位论⽂买卖、代写等违法违规信息和⾏为，要及时向上述部⻔通报，会同

相关部⻔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整治，形成常态化的查处⼯作机制。学位授予单位要认真落实《学位论⽂作假⾏为处

理办法》《⾼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为办法》要求，加强学⻛建设，强化学术诚信教育，明确⼯作职责，健

全考评体系，完善查处办法，规范查处程序，加⼤惩戒⼒度。

　　三、严格责任落实。各省级教育⾏政部⻔是查处学位论⽂买卖、代写⾏为的监管主体，要切实加强统筹指

导，完善政策制度，细化⼯作举措，健全监督机制，规范处理流程，强化部⻔协调，及时开展专项整治。学位授予

单位是查处学位论⽂买卖、代写⾏为的责任主体，要明确单位有关部⻔、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指导教师职

责，加强学位论⽂全过程管理，及时摸排并报告论⽂买卖、代写信息和⾏为。指导教师是查处学位论⽂买卖、代写

⾏为的第⼀责任⼈，要加强对学⽣学术道德、学术规范的教育，加强对学位论⽂研究及撰写过程的指导，并对学位

Languages 微⾔教育 ⽆障碍浏览 登录 | 注册

http://www.moe.gov.cn/
http://www.moe.gov.cn/
http://www.moe.gov.cn/jyb_xxgk/
http://www.moe.gov.cn/jyb_sy/sy_wb/201301/t20130129_147290.html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论⽂是否由其独⽴完成进⾏审查，确保原创性。

　　四、加强教育宣传。学位授予单位要切实加强学⻛建设，激发学⽣内在学习动⼒，培养专业学习兴趣，强化

学术规范训练，提升学⽣科研能⼒和学术素养。切实加强学术道德和诚信教育，引导学⽣养成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和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指导教师要⾃觉加强师德师⻛建设，强化学科知识传授、科研⽅法指导和学术规范教导，

教育和引领学⽣恪守学术诚信，遵守学术准则。要⼴泛宣传学位论⽂买卖、代写⾏为危害和典型案例，曝光查处的

违法违规⾏为，引导教师、学⽣⾃觉抵制学位论⽂作假⾏为。

　　五、强化监督检查。各省级教育⾏政部⻔和学位授予单位要设置学位论⽂买卖、代写⾏为处理举报电话，主

动接受社会监督举报。要按照相关政策要求，认真做好学位论⽂抽检⼯作。学位授予单位要利⽤信息技术⼿段，加

强对学位论⽂原创性审查。教育部将依据学位论⽂作假⾏为处理备案信息平台和有关动态监测数据，对学位授予单

位进⾏专项督导。

　　六、严肃责任追究。教育⾏政部⻔要严格落实学位论⽂作假处理有关规定，对不履⾏主体责任，出现学位论

⽂买卖、代写⾏为的学位授予单位，要视情节轻重分别核减招⽣计划，国家学位主管部⻔可暂停或撤销相应学科、

专业授予学位的资格，有关主管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负有直接责任的单位负责⼈进⾏问责。对履职不⼒、所指

导学⽣的学位论⽂存在买卖、代写情形的指导教师，要追究其失职责任。对参与购买、代写学位论⽂的学⽣，给予

开除学籍处分。已获得学历证书、学位证书的，依法予以撤销。被撤销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已注册的，应当予以

注销并报教育⾏政部⻔宣布⽆效。

　　各省级教育⾏政部⻔、有关部⻔（单位）教育司（局）和部属各⾼等学校要抓紧部署⼀次专项检查，并于

2018年9⽉15⽇前以公函形式将开展学位论⽂买卖、代写⾏为处理⼯作专项检查情况报送我部教育督导局（纸质材

料和电⼦材料各⼀份）。

　　联系⼈及电话：教育部教育督导局 欧震远 010-66097825

　　电⼦邮箱：weihuan@moe.edu.cn

　　邮寄地址：北京市⻄城区⼤⽊仓胡同37号

　　邮政编码：1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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